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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律%$令%的修订及其历史地位

吕 志 兴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市@$$$!A"

摘!要!梁$律%&$令%的修订在南齐立法的基础上完成#实为齐&梁两代的立法成果’梁$律%&$令%以晋

$律%&$令%为蓝本制成#但在篇 目 上 有 一 些 改 制#有 关 内 容 也 较 晋$律%&$令%完 备’梁$律%&$令%对 陈&北 周&

隋&唐$律%&$令%都 有 重 要 影 响#是 隋&唐$律%&$令%的 重 要 渊 源#其 中 梁$令%是 隋&唐$令%的 主 要 渊 源’梁

$律%&$令%是汉&魏&晋$律%&$令%向隋&唐$律%&$令%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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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后#南北朝政权对峙#法制亦分南北两支’北朝

先后制定了 多 部 法 典#南 朝 亦 于 梁&陈 制 定 了$律%&$令%&
$科%等’学术界受*江左相承#沿用晋律+#*南朝之律#至陈

并于隋#而其祀 遽 斩(北 朝 则 自 魏 及 唐#统 系 相 承#迄 于 明

清#犹 守 旧 制+,A-$后 魏 律 考 序% 和 *南 北 朝 诸 律#北 优 于

南+,A-$北 齐 律 考 序%等观点的影 响#重 视 对 北 朝 法 制 的 研 究#忽

视南朝#到目 前 为 止#对 南 朝$律%&$令%的 研 究 成 果 极 少’
笔者近读法制史料#发现北周&隋&唐法制中南朝法制#特别

是梁$律%&$令%的 因 子 颇 多#以 为 有 深 入 研 究 的 必 要’因

此#本文拟对梁$律%&$令%的 修 订&成 就 及 历 史 地 位 等 初 作

梳理与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梁《律》《令》的修订

晋$律%&$令%自晋武 帝 泰 始 四 年!公 元#EG年"颁 行 之

后#江左沿用#至刘宋末年#已历时二百余年’此间#社会情

势发生了变迁#而$律%&$令%的 条 文 无 大 的 变 化#其 内 容 已

越来越不能满足社 会 的 需 要(张 斐&杜 预 对$晋 律%的 注 解#
本身并不统一#存在*同 注 一 章#而 生 杀 永 殊+的 矛 盾#随 着

时间的推移#两 注 之 间 的 矛 盾 也 更 加 明 显#对 司 法 妨 碍 极

大’鉴于此#南齐初年的统治者决心修订法律’
$南齐书%卷四十八$孔稚珪传%详细记载了南齐初年的

修律情况.南齐武帝即位后*留心法令#数讯囚徒#诏狱官详

正旧注+’又令尚书删定郎王植等人*删正刑律+#*集定张&
杜二注+’永明七年!公 元@G&年"#王 植 撰 定 律 章#表 奏 之

曰.*臣寻$晋 律%#文 简 辞 约#旨 通 大 纲#事 之 所 质#取 断 难

释’张斐&杜预同注一 章#而 生 杀 永 殊’自 晋 泰 始 以 来#唯

斟酌参用’是则吏挟威福之势#民怀不对之怨#所以温舒献

辞于失政#绛侯!慨 而 兴 叹’//谨 砺 愚 蒙#尽 思 详 撰#削

其烦害#录其允衷’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

条’或二家 两 释#于 义 乃 备 者#又 取 一 百 七 条’其 注 相 同

者#取一百三条’集为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条#为二十

卷’请付外详校#摘其违谬’+王植完成了新律草案#奏请皇

帝将新律交付有关人员详校’
齐武帝准其奏#*于 是 公 卿 八 座 参 议#考 正 旧 注’有 轻

重处#竟陵王子良下意#多 使 从 轻’其 中 朝 议 不 能 断 者#制

旨平决’+
至!永明"九年#修订新律工作完成#孔稚珪上表曰.*臣

与公卿八座#共删注律’谨奉圣旨谘审#司徒臣子良禀受成

规#创立条绪’使兼监臣 宋 躬&兼 平 臣 王 植 等 抄 撰 同 异#定

其去取’详议八座#裁正大司马臣嶷’其中洪疑大议#众论

相背者#圣照玄览#断自天笔’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录

叙%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闻#请付外施用#宣下四海’+
齐武帝对孔稚珪的奏 请*诏 报 纳 从+#但 不 知 何 故#*事

竟不施行+#新律并未公布实施’
梁初的统治集团重视法制’梁武帝即位之初#*乃制权

典#依周&汉旧事#有 罪 者 赎’其 科.凡 在 官 身 犯#罚 金’鞭

杖杖督 之 罪#悉 入 赎 停 罚’其 台 省 令 史 士 卒 欲 赎 者#听

之’+,#-卷 二 十 五#$刑 法 志%同时*欲议定律 令+#对 律&令 的 修 订 进

行了讨论#并访*得齐时旧郎济阳蔡法度+’蔡法度乃齐&梁

时期著名律学家#*家传律学#云齐武时#删定郎王植之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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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杜旧律"合为一书"凡 一 千 五 百 三 十 余 条"事 未 施 行"其

文殆灭#法度能言之$#梁武帝%于是以&蔡法度’为兼尚书

删定郎"使损 益 植 之 旧 本"以 为(梁 律)$*#+卷 二 十 五(刑 法 志)"从

而确定了修订律!令的核心人员#
天监元年&"$#年’八月"梁 武 帝 正 式 下 诏,%律 令 不 一"

实难去弊#杀伤有法"昏 墨 有 刑"此 盖 常 科"易 为 条 例#至

如三男一妻"悬首造狱"事非虑内"法出恒钧#前王之律"后

王之令"因循创附"良各有以#若游辞费句"无取于实录者"
宜悉除之#求文指归可 适 变 者"载 一 家 为 本"用 众 家 以 附#
丙丁俱有"则去丁以存 丙#若 丙 丁 二 事"注 释 不 同"则 二 家

兼载#咸使百司"议其可否"取其可安"以为标例#宜云-某

等如干人同议"以此为长."则定以为(梁律)#留尚书比部"
悉 使 备 文"若 班 下 郡 县"止 撮 机 要#可 无 二 门 侮 法 之

弊#$*#+卷 二 十 五"(刑 法 志)

该诏令正式启动梁律!令 的 修 订 程 序"并 对 梁 律!令 的

修订作了全面的说明和规定#首先"说明了修订律!令的原

因,%律令不一"实难去弊$/%至如三男一妻"悬首造狱"事非

虑内"法出恒钧$"即有许多法律未规定的犯罪出现#其次"
规定了律!令修订的内容和范围,%若游辞费句"无取于实录

者"宜悉除之#求文指归 可 适 变 者"载 一 家 为 本"用 众 家 以

附#丙丁俱有"则去丁 以 存 丙#若 丙 丁 二 事"注 释 不 同"则

二家兼载#$第三"规定了律!令修订的具体程序和要求,%咸

使百司"议其可否"取其可安"以为标例#宜云-某等如干人

同议"以此 为 长."则 定 以 为(梁 律)#留 尚 书 比 部"悉 使 备

文"若班下郡县"止撮机要#$

蔡法度熟知前代立法 典 故"认 为 诏 令 中 的%咸 使 百 司"
议其可否"取其可安"以为标例#宜云-某等如干人同议"以

此为长.$的要求不妥"指出,%魏!晋撰律"止关数人"今若皆

谘列位"恐缓而无决$#梁武帝采纳了蔡法度的意见"%于是

以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长

兼侍中柳恽!给事黄门 侍 郎 傅 昭!通 值 散 骑 常 侍 孔 蔼!御 史

中丞乐蔼!太常丞许 懋 等"参 议 断 定#$*#+卷 二 十 五"(刑 法 志)从 而

精化了律!令的修订班子#
天监二 年 四 月"(梁 律)修 竣"蔡 法 度 表 上 新 律"又 上

(令)!$ 卷"(科)!$ 卷# 梁 武 帝 诏 班 新 律 于 天

下#*#+卷 二 十 五"(刑 法 志)

从 上 述 内 容 可 以 看 出"梁(律)!(令)虽 颁 行 于 梁"却

是 在 南 齐 修 律 工 作 基 础 上 完 成 的"实 为 齐!梁 两 朝 的 立

法 成 果#

!!二、梁《律》《令》的成就

梁(律)!(令)以晋(律)!(令)为 蓝 本 制 成"但 为 适 应 形

势的需要"也有一些重要的改作与创新#
!一"#梁律$的创新

与(晋律)相比"(梁律)篇目结构有若干变化"其内容也

有发展"有关制度进一步完善#

AH篇目结构的发展变化

为叙述的方便"本文 根 据(晋 书0刑 法 志)!(隋 书0刑

法志)!(九朝律考)等 史 料"将(晋 律)!(梁 律)!(北 魏 律)的

篇目等情况以简表列出,

朝代 律名 颁行时间 篇数 篇!目 条数

晋 晋律

晋 武 帝 泰

始 四 年

&#EG年’
#$

刑名 法 例 盗 律 贼 律 诈 伪 请 赇 告 劾 捕 律

系讯 断 狱 杂 律 户 律 擅 兴 毁 亡 卫 宫 水 火

厩律 关市 违制 诸侯

A"!$

梁 梁律

梁 武 帝 天

监 二 年

&"$!年’
#$

刑名 法 例 盗 劫 贼 叛 诈 伪 受 赇 告 劾 讨 捕

系讯 断 狱 杂 律 户 律 擅 兴 毁 亡 卫 宫 水 火

仓库 厩律 关市 违制

#"#&

北魏 北魏律

孝 文 帝 太

和 十 六 年

&@&#年’
#$

刑名 法 例 宫 卫 违 制 户 律 厩 牧 擅 兴 贼 律

盗律 斗律 系讯 诈伪 杂律 捕亡 断狱
G!!

!!从上表可以清晰地看出"与(晋律)相比"(梁律)的变化

为,将%盗$篇扩大 为%盗 劫$"%贼$篇 扩 大 为%贼 叛$"%捕$篇

扩大为%讨捕$"进一步扩大了有关篇目的内容和覆盖面/改

%请赇$为%受 赇$"强 调 对 官 员 受 赃 枉 法 犯 罪 的 处 罚/删 去

(晋律)中的%诸侯$一篇"增加%仓库$一篇#%仓库$篇是(梁

律)的一个创造"梁以 前 诸 律 均 无 此 篇"梁 以 后 的 隋 唐 以 至

宋元明清律都以%仓库$为篇目之一"梁律对此有开创之功#
此外"(梁律)的 法 条 比(晋 律)多 一 千 条"这 主 要 是 梁 朝 将

张!杜律注统一后"纳入律文所致#
对(梁律)在篇目结构上的创新该如何认识？我们可将

其与(北魏律)作一比较#关于(北魏律)的篇目"(魏书0刑

罚志)!(隋书0刑法志)和(唐六典)均无记载#上表所列是

近人程树德根据(唐 律 疏 议)等 史 料 考 证 所 得"各 篇 的 顺 序

是按(唐律)篇 目 顺 序 排 列"不 一 定 就 是(北 魏 律)的 篇 序#

从上表可以看出"(北魏律)与(晋律)篇目 完 全 相 同 的 有AA
篇"而%宫卫$与%卫宫$内容应该区别不大/略有区别的是将

%厩律$扩大为%厩牧$"合%捕律$!%毁亡$为%捕亡$"增加%斗

律$一篇#(梁律)与(北 魏 律)在 篇 目 结 构 上 的 创 新 大 致 相

当#(北魏律)的立法 成 就"包 括 其 律 典 篇 目 方 面 的 创 新 备



受近人赞誉!!那么!"梁律#的创新也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H内容的发展变化

"梁律#已经佚失!对 其 内 容 已 不 能 全 面 了 解$从 现 存

史料看!"梁律#在内 容 上 的 发 展 变 化 主 要 表 现 在 刑 罚 制 度

上%%%"梁律#形成完备的刑罚体系$
"梁律#规定的刑罚种类包括&
死刑!共二等&’大罪枭其首!其次弃市($
耐刑)又称耐罪!刑二 岁 以 上 为 耐 罪*!即 劳 役 刑!共 四

等&’有髡钳五岁刑!笞二百!收赎绢!男子六十匹+又有四岁

刑!男子四十八 匹+又 有 三 岁 刑!男 子 三 十 六 匹+又 有 二 岁

刑!男子二十四匹$(耐刑的律文中还规定了几等耐刑收赎

绢的数额$
短期自 由 刑 及 鞭 杖 刑!共 九 等&一 岁 刑,半 岁 刑,百 日

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

杖一十$
赎刑)又称赎罪!罚金一两以上为赎罪*!共十等&’赎死

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

二两!男子十四匹$赎四岁刑者!金一斤八两!男子十二匹$
赎三岁刑者!金一斤四两!男子十匹$赎二岁刑者!金一斤!
男子八匹$罚金十二两者!男子六匹$罚金八两者!男子四

匹$罚金四两者!男子二匹$罚金二两者!男子一匹$罚金

一两者!男子一丈$女子各半之$(
免官及杖督刑!适用 于 官 员 犯 罪!共 八 等&’一 曰 免 官!

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夺劳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

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三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

督一十$(-#.卷 二 十 五!"刑 法 志#

上述刑罚中!短期自由刑及免官杖督刑为"晋律#所无!
该几刑种的创设!使 梁 刑 制 形 成 完 备 的 体 系$梁 朝 的 刑 罚

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赎刑(与’收赎(!两者的区别是&
收赎是指罪犯已被证 明 构 成 犯 罪!但 因 享 有 特 权 可 免 于 实

处刑罚!如贵族官僚和老幼废疾等等!而纳绢赎罪$赎刑是

罪犯所犯罪行不能 证 实!仅 为’疑 罪(的 情 况 下 适 用!即’五

刑 不 简!正 于 五 罚!五 罚 不 服!正 于 五 过!以 赎

论(-#.卷 二 十 五!"刑 法 志#$故赎 刑 所 定 赎 绢 的 数 额 要 比 收 赎 少

得多!仅为者的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按"唐六典#卷六’刑

部郎中员外郎(条 注!"晋 律#即 有’赎 刑(和’收 赎(的 规 定!
但内容不如"梁律#之详尽与完备$

此外!在缘坐刑 方 面!"梁 律#也 有 创 新$如"梁 律#规

定&’其谋反,降叛,大逆 以 上 皆 斩+父 子 同 产 男!无 少 长!皆

弃市+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补奚官为奴婢+赀
财没官($-#.卷二十五!"刑法志#此 规 定 开 后 世 缘 坐 妇 女 免 死 之 先

河$秦汉对重大犯罪株连家属!适用夷三族刑!北魏则有’门

房之诛(!相比之下!"梁律#的这一改革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二"#梁令$的创新

"梁令#篇目结构 和 内 容 大 量 承 袭"晋 令#!但 也 有 一 定

的改作和创新!篇目较"晋令#简约!内容则更完备$

AH篇目结构的发展变化

为叙述的方便!本文根 据"隋 书/刑 法 志#,"唐 六 典#,
"九朝律考#等史料!将"晋令#,"梁令#的篇目等情况以简表

列出&

朝代 令名 颁行时间 篇数 篇!目

晋 晋令

晋 武 帝 泰

始 四 年

)#EG年*
@$

一户!二学!三 贡 士!四 官 品!五 吏 员!六 俸 廪!七 服 制!八 祠!九 户 调!十

佃!十一复除!十二关市!十三捕亡!十四狱官!十 五 鞭 杖!十 六 医 药 疾 病!
十七丧葬!十八杂上!十九杂中!二十杂下!二十一门下 散 骑 中 书!二 十 二

尚书!二十三三台秘书!二十四王公侯!二十五军吏员!二 十 六 选 吏!二 十

七选将!二十八 选 杂 士!二 十 九 宫 卫!三 十 赎!三 十 一 军 战!三 十 二 军 水

战!三十三至三十八皆军法!三十九四十皆杂法$

梁 梁令

梁 武 帝 天

监 二 年

)"$!年*
!$

一户!二学!三贡士 赠 官!四 官 品!五 吏 员!六 服 制!七 祠!八 户 调!九 公 田

公用仪 迎!十 医 药 疾 病!十 一 复 除!十 二 关 市!十 三 劫 贼 水 火!十 四 捕 亡!
十五狱 官!十 六 鞭 杖!十 七 丧 葬!十 八 杂 上!十 九 杂 中!二 十 杂 下!二 十 一

宫卫!二十二门下散骑 中 书!二 十 三 尚 书!二 十 四 三 台 秘 书!二 十 五 王 公

侯!二十六选吏!二十七选将!二十八选杂士!二十九军吏!三十军赏$

!!从上表内容看 出!"梁 令#对"晋 令#的 改 作 为&删 去"晋

令#中的’军法(E篇!’杂 法(两 篇!’军 水 战(,’军 战(,’俸

廪(,’赎(各一篇!共A#篇!增 设’劫 贼 水 火(,’军 赏(两 篇!
总篇目从@$篇减为!$篇+部分篇目的名称也有所调整!如

将"晋令#中的’佃(改 为’公 田 公 用 仪 迎(!新 设’劫 贼 水 火(

篇$"梁令#篇目较"晋令#简约!并开后世令典!$篇)卷*体

例之先河$

#H内容的发展变化

"梁令#已佚失!对其内容也已不能全面了解$从现存资

料看!"梁令#对刑具规格,行刑及刑讯方法的规定较为完备$

! 除上述程树德的观点外!陈寅恪也指出&’元魏刑律实综汇中原士族仅传之汉学及永嘉乱后河西流寓儒者所保持或发展之汉

魏晋文化!并加以江左所承西晋以来之律学!此诚可谓集当日之大成者$(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A年第A版!

第A#!页$



关于鞭!杖 刑 具 规 格"#梁 令$规 定%&其 鞭"有 制 鞭!法

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

鞭"熟靼 不 去 廉’皆 作 鹤 头 纽"长 一 尺 一 寸’梢 长 二 尺 七

寸"广三分"靶长二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长六尺’有大杖!
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 杖"大 头 围 一 寸 三 分"小 头 围 八 分

半’法杖"围一寸三分"小头五分’小杖"围一寸一分"小头

极杪’)*#+卷 二 十 五"#刑 法 志$#晋 令$中 有 刑 具 规 格 的 规 定"但 不

如#梁令$详细!明确’
关于鞭!杖行刑方法"#梁 令$规 定%&诸 督 罚"大 罪 无 过

五十!三十"小者二十’当 笞 二 百 以 上 者"皆 半"余 半 后 决"
中分鞭杖’老小于律 令 当 得 鞭 杖 罚 者"皆 半 之’其 应 得 法

鞭!杖者"以熟靼鞭!小杖’过五十者"稍行之’将吏已上及

女人应有罚者"以罚金代之’其以职员应罚"及律令指名制

罚者"不用此令’诏鞭杖在京师者"皆于云龙门行’女子怀

孕者"勿得决罚’)*#+卷 二 十 五"#刑 法 志$其中 鞭 杖 刑 的&中 分)"意

为鞭杖刑施鞭杖各一 半"如 鞭 杖 二 百"当 施 鞭 一 百"施 杖 一

百’据程树德考证"#晋 令$中 有 关 于 鞭 杖 规 格 及 行 刑 的 规

定"*A+卷 三"#晋 令 考 下,晋 令,鞭 杖 令$但其详尽不如#梁令$’
#梁令$还规定了 刑 讯 方 法’首 先 规 定 了&测 罚)之 制%

&凡系狱者"不即答款"应加测罚"不得以人士为隔’若人士

犯罚"违扞不款"宜测罚者"先参议牒启"然后科行’断食三

日"听家人进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与粥’满千

刻而止’)即用罚站和饥饿的方法来逼取嫌疑人的口供’其

次"规定鞭!杖 刑 讯 的 刑 具%&其 问 事 诸 罚"皆 用 熟 靼 鞭!小

杖’其 制 鞭 制 杖"法 鞭 法 杖"自 非 特 诏"皆 不 得

用’)*#+卷 二 十 五"#刑 法 志$即问 事 中 的 诫 罚"只 许 用 熟 靼 鞭!小

杖’制鞭制杖"法鞭法杖"非经皇帝特诏指令"皆不得使用’
#梁令$中规定的&测 罚)之 制"陈 朝 人 称 其&起 自 晡 鼓"

迄于二更"岂是常人 所 能 堪 忍？所 以 重 械 之 下"危 坠 之 上"
无人不服"诬 枉 者 多’)*A+卷 四"#陈 律 考,讯 囚 用 测 立 法$意 思 是 比 较

残酷"但比起同时期北魏&乃为重枷"大几围"复以缒石悬于

囚颈"伤内至骨"更壮卒 迭 搏 之"囚 率 不 堪"因 以 诬 服)*!+的

刑讯方法仍要轻缓!文明的多’

!!三、梁《律》《令》的历史地位

梁#律$!#令$作为南朝最主要的立法成果"对后世有重

要影响"在中国法制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梁#律$%#令$对后世的影响

梁#律$!#令$对其 后 世 的 陈!北 周!隋!唐 都 有 影 响"影

响的程度不亚于北朝#律$!#令$’

AH从!律"#!令"修订人员看

梁以后的陈!北周!隋 朝 的#律$!#令$修 订 人 员 中 都 有

梁朝的明法吏或律学家’
据#隋书,刑法志$载%陈朝修订#律$!#令$时"&稍求得

梁时明法 吏"令 与 尚 书 删 定 郎 范 泉"参 定 律 令)’陈#律$!

#令$修 订 人 员 中 有 梁 朝 明 法 吏"陈 律!令 自 然 会 受 到 梁

#律$!#令$的影响’北周&以河南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
肃积思累年"遂感心 疾 而 死’乃 命 托 拔 迪 掌 之’至 保 定 三

年三月庚子乃就"谓 之#大 律$)*#+卷 二 十 五"#刑 法 志$’意 即 北 周

#大律$系由赵肃!托 拔 迪 制 定’实 际 上 参 与#大 律$修 订 的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东闻喜人也’高祖寿孙"从宋武帝徙

家于 寿 阳"历 前 军 长 史!庐 江 太 守’祖 邃"梁 侍 中!左 卫 将

军!豫州大都督’父之礼"廷尉卿’政幼明敏"博闻强记"达

于时政"为当时所称’年 十 五"辟 邵 陵 王 府 法 曹 参 军 事"转

起部郎!枝江令’湘东王 之 临 荆 州 也"召 为 宣 惠 府 记 室"寻

除通直散骑侍郎’..会江陵陷"与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师’
周文帝闻其 忠"授 员 外 散 骑 侍 郎"引 事 相 府’命 与 卢 辩 依

#周礼$建六卿"设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遵

古礼"革 汉!魏 之 法"事 并 施 行’寻 授 刑 部 下 大 夫"转 少 司

宪’政明习故事"又参定周律’)*#+卷 六 十 六"#裴 政 传$

裴政出生于 梁 朝 律 学 世 家"又 担 任 过 法 职"熟 知 梁 朝

#律$!#令$"入周后 参 与 周 律 的 修 订"周 律 中 含 有 梁 律 的 因

子是必然的’
开皇元年/"GA年0"隋 高 祖&诏/裴 政0与 苏 威 等 修 订

#律$!#令$’政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

衷’同 撰 著 者 十 有 馀 人"凡 疑 滞 不 通"皆 取 决 于

政)’*#+卷 六 十 六"#裴 政 传$裴政又参与了 隋 初 律!令 的 修 订"而 且

&同撰著者十有馀人"凡 疑 滞 不 通"皆 取 决 于 政)"是 隋 开 皇

律!令修订班子中的决定性人物’由于裴政的桥梁作用"隋

#律$!#令$受梁#律$!#令$的影响便不可避免’

#H从!律"#!令"篇目看

为便于分析"本文仍 根 据#晋 书,刑 法 志$!#隋 书,刑

法志$!#隋书,百官志$!#唐六典$等史料"先将梁!北周!北

齐!隋!唐#律$!#令$的篇目列表如下/见下页0%
从#律$的篇目表看"#梁律$与北周#大律$关系密切"两

者有刑名!法例!盗劫!贼 叛!诈 伪!系 讯!断 狱!卫 宫!水 火!
违制A$篇篇名完全相 同(有 几 篇 篇 名 虽 不 完 全 相 同"但 有

部分相同"如#梁 律$中 的 告 劾!杂 律!户 律!厩 律!关 市!毁

亡"与#大律$中的告言!杂 犯!户 禁!厩 牧!关 津!逃 亡"看 得

出两者的渊源关系(其 中 最 能 说 明#梁 律$对#大 律$有 影 响

的是#大律$中有&盗劫)!&贼叛)两篇"这两篇是#梁律$独有

的’另外"#梁 律$与 隋#大 业 律$也 有 卫 宫!违 制!户 律!擅

兴!告劾!仓库!关市!杂律!诈伪!断狱A$篇篇名完全相同"
其中最能说明#梁律$对隋#大业律$有影响的是#大业律$中

有&仓库)一篇"&仓库)篇是#梁律$首创并单独成篇的’
隋#开皇律$与唐#贞 观 律$的 篇 目 完 全 相 同"从 上 表 可

以看出该A#篇系沿 用#北 齐 律$的 篇 目"但#开 皇 律$与#贞

观律$的&厩库)是&厩 牧)或&厩 律)与&仓 库)两 篇 合 成"而

&仓库)篇乃#梁律$首 创"故#开 皇 律$与 唐#贞 观 律$的 篇 目



中仍有!梁律"的因子#

朝代 律名 颁行时间 篇数 篇!目 条数

梁 梁律
梁 武 帝 天 监 二

年$"$!年% #$
刑 名 法例 盗劫 贼叛 诈伪 受赇 告劾 讨捕 系讯 断狱 杂

律 户律 擅兴 毁亡 卫宫 水火 仓库 厩律 关市 违制
#"#&

北周 大律
周 武 帝 保 定 三

年$"E#年% #"
刑 名 法例 祀享 朝会 婚姻 户禁 水火 兴缮 卫宫 市廛 斗

竞 劫盗 贼叛 毁亡 违制 关津 诸侯 厩牧 杂犯 诈伪 请求

告言 逃亡 系讯 断狱

A"!%

北齐 北齐律
武 成 帝 河 清 三

年$"E@年% A#
名例 禁卫 婚户 擅兴 违制 诈伪 斗讼 贼盗捕断 毁损 厩

牧 杂律
&@&

隋 开皇律
隋 文 帝 开 皇 三

年$"G!年% A#
名 例 卫禁 职制 户婚 厩库 擅兴 贼盗 斗讼 诈伪 杂律 捕

亡 断狱
"$$

隋 大业律
隋 炀 帝 大 业 三

年$E$%年% AG
名例 卫宫 违制 请求 户 婚 擅兴 告劾 贼 盗 斗 捕亡 仓

库 厩牧 关市 杂 诈伪 断狱
"$$

唐 贞观律
太 宗 贞 观 十 一

年$E!%年% A#
名 例 卫禁 职制 户婚 厩库 擅兴 贼盗 斗讼 诈伪 杂律 捕

亡 断狱
"$$

朝代 令名 颁行时间 篇数 篇!目

梁 梁令
梁 武 帝 天 监 二

年$"$!年% !$卷$篇%

户 学 贡士赠官 官品 吏员 服制 祠 户调 公田公用仪迎 医药

疾 病 复除 关市 劫贼水火 捕亡 狱官 鞭杖 丧葬 杂上 杂中 杂

下 宫卫 门下散骑中书 尚书 三台秘书 王公侯 选吏 选将 选

杂士 军吏 军赏

北齐 北齐令
武 成 帝 河 清 三

年$"E@年% @$卷#G篇

吏部 考功 主爵 殿中 仪 曹 三 公 驾 部 祠 部 主 客 虞 曹 屯 田

起部 左中兵 右中兵 左外兵 右外兵 都兵 都官 二千石 比部

水部 膳部 度支 仓部 左户 右户 金部 库部

隋 开皇令
隋 文 帝 开 皇 二

年$"G#年% !$卷$篇%

官品上 官品下 诸省台职员 诸寺职员 诸卫职员 东宫职员行

台诸监职员 诸州郡县镇戍职员 命妇品员 祠 户 学 选 举 封

爵俸廪 考课 宫卫军防 衣服 卤簿上 卤簿下 仪制 公式上 公

式下 田 赋役 仓库厩牧 关市 假宁 狱官 丧葬 杂

唐 贞观令
唐 太 宗 贞 观 十

一年$E!%年% !$卷$篇%

官品上 官品下 三师三公台省职员 寺监职员 卫府职员 东宫

王府职员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 内外命妇职员 祠 户 选 举

考课 宫卫 军防 衣服 仪制 卤簿上 卤簿下 公式上 公式下 田

赋役 仓库 厩牧 关市 医疾 狱官 营缮 丧葬 杂

!!从!令"的篇目表看&隋令与唐令的篇名大多数相同&只

有少数篇名略有区别#!梁 令"与!开 皇 令"有 官 品’户’学’
祠’关市’狱官’丧葬’杂G篇篇名完全相同(!梁律"中的)选

吏*’)选将*’)选杂士*’)宫卫*与!开皇令"中的)选举*’)宫

卫军防*内容应当有部分相同#!梁令"与!贞观令"有官品’
户’祠’关 市’狱 官’丧 葬’杂’宫 卫G篇 篇 名 完 全 相 同&!梁

令"中的)医药疾病*与!贞 观 令"中 的)医 疾*在 内 容 上 应 该

区别不大#隋’唐令受!梁 令"的 影 响 较 为 明 显&而 与!北 齐

令"在篇目上全无 相 同 之 处#由 此 可 见&隋’唐 令 的 主 要 渊

源是!梁令"&而不是北朝之!令"#

!H从律!令内容看

梁’陈’北周’隋朝律’令 及 唐 朝 的 令 均 已 佚 失&但 从 现

存资料仍可以看出梁律’令的内容对后世的影响#
陈朝)制!律"三十 卷&!令"四 十 卷&++其 制 唯 重 清 议

禁锢之科#若缙绅之族&犯 亏 名 教&不 孝 及 内 乱 者&发 诏 弃

之&终身不齿#先与士人为婚者&许妻家夺之#其获贼帅及

士人恶逆&免死付治&听 将 妻 入 役&不 为 年 数#又 存 赎 罪 之

律&复父 母 缘 坐 之 刑#自 余 篇 目 条 纲&轻 重 简 繁&一 用 梁

法#*,#-卷 二 十 五&!刑 法 志"

北齐’北周’隋’唐!律"均规定了赎刑制度&叶炜先生著

文对北齐’北周赎刑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北周)赎*的特

点为.第一&!大律"与!北 齐 律"不 同&在 其 中 看 不 到 一 个 与

五刑分立並列的赎罪系统&同于晋’梁(第二&!大律"在叙述

赎杖’赎鞭’赎徒’赎流 之 时&都 叙 作)赎 某 刑*(唯 独 在 赎 死

时记作)赎死罪&金 二 斤*&同 于 晋’梁(第 三&北 周 赎 刑 却 是

金’绢並用的&同于晋’梁#其赎死罪金二斤的制度&继承了

晋’梁赎罪的)赎死者 金 二 斤*之 数(流 刑 和 徒 刑 的 纳 绢&也

采纳了晋’梁耐罪收赎 每 岁 绢A#匹 的 做 法(等#故)隋’唐

刑律的赎刑制度更近 于 北 周&可 以 说 是 来 源 于 北 周!大 律"
的#*而北齐)赎 罪 旧 以 金&皆 代 以 中 绢*&但 从 赎 绢 的 数 量

看&它采用的却是梁朝收赎而不是赎罪的额度和比率&亦即

每年绢A#匹#由此看来&北齐似乎是取晋’梁)赎罪*之名&
行晋’梁收 赎 之 实&赎 罪 和 收 赎 似 有 合 一 之 势#,@-归 纳 起

来&在赎刑制度 上&北 周’北 齐 都 受!梁 律"的 影 响&北 周 受



!梁律"影响尤大#并进而影响隋$唐!律"%
唐代赎刑制度的史料尚存%!唐律"首先在五刑部分规

定五刑二十等各自的 赎 铜 数 额%随 后 又 规 定&诸 应 议$请$
减及九品以上官#若 官 品 得 减 者 之 祖 父 母$父 母$妻$子 孙#
犯流罪以下#听 赎%’&诸 五 品 以 上 妾#犯 非 十 恶 者#流 罪 以

下#听以赎论%’(")卷 二#!名 例 律"&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

疾#犯流 以 下#听 赎%’(")卷 四#!名 例 律"在 律 典 的 最 后 又 规 定*
&诸疑罪#各依所犯#以 赎 论+原 注*疑#谓 虚 实 之 证 等#是 非

之理均,或事涉 疑 似#傍 无 证 见,或 傍 有 闻 证#事 非 疑 似 之

类-’%(")卷 三 十#!名 例 律"这 四 处 规 定 的 结 果 虽 然 都 是&赎’#但

具体情况是有区别的#前三者的情况大致相同#即行为人已

构成犯罪#但可依法享有特权#其刑&赎’#实际上是&收赎’,
而后一种情况是&疑罪’#其刑&赎’#实际上是&赎罪’%唐律

继承了!梁律"赎 刑 制 度 的 精 神#只 是 在 形 式 上 又 受!北 齐

律"的影响#将二者在赎金数量上合二而一而已%
!二"梁#律$%#令$的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梁!律"$!令"在 晋!律"$!令"的 基 础 上 进 行

了一些改作和创新#使!梁 律"的 覆 盖 面 较!晋 律"更 宽#张$
杜二人&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弊病得以解决,!梁令"的

篇目较晋令更简略#并首开隋$唐$宋等朝代令典!$篇体例

之先河%梁!律"$!令"的 内 容 也 较 晋!律"$!令"更 为 完 备#
进步#并对陈$北 周$隋$唐!律"$!令"都 产 生 重 大 影 响#是

隋$唐!律"$!令"的重要渊源#其中!梁令"则是隋$唐!令"的

主要渊源%从总体上说#梁!律"$!令"对隋$唐!律"$!令"的

影响并不 亚 于 北 朝!律"$!令"%梁!律"$!令"是 汉$魏$晋

!律"$!令"向隋$唐!律"$!令"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因此#隋$唐以前的律系$令系应当改写为*

律系表

令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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